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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广东证监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证监局下发的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96 号，公司董事长陈永洪先生、公司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马锐先生于近日收到广东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8】97 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的规定，我局组织检查对你公司进行了现场

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公司治理运作不规范 

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旭亮自 2014 年 7 月 14 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职务，但公司 2017 年度部分理财协议仍存在使用“李旭亮”印鉴的情况。

上述情况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监发【2002】1 号)第二十五条的有关

规定。 

(二)对子公司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你公司2016年收购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龙文”)后至本

次检查结束前，一直沿用原有经营管理层，没有向该公司派出董事、财务负责人

等管理人员，相关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第四条第一款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1 号——组织架构》第十条等规定。 

(三)定期报告对部分事项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一是你公司 2017 年年报“第五节、重要事项”中披露的理财产品未到期余额

为 4600 万元，实际应为 81340 万元。二是你公司 2017 年年报遗漏披露两笔对

深圳市彩易达光电有限公司的担保事项，金额合计 2490 万元。上述情形不符合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四十一条等有关规定。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按计划投资 

2016 年 11 月，你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

17.71 亿元，扣除支付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费用后的余额为 12.71 亿元，计划全

部用于投资广州龙文重点城市新增网点建设项目、小班化辅导建设项目、在线教

育平台及 O2O 建设项目和教学研发培训体系建设项目。经查，你公司未按《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披露的投资计划

对上述 4 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投资，截至现场检查结束日，项目募集资金

12.71 亿元长期闲置，主要用于定期存款或结构性存款。公司在 2018 年半年报

和《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披露之前，均未在历

次报告和专项报告中披露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进度和投资计划存在

较大差异的情况并解释具体原因。相关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第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

(证监会公告【2010】12 号)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

正的行政监管措施。 

陈永洪作为公司董事长兼时任总经理(2017 年 4 月 14 日至 2017 年 12 月 8

日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未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等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

责任。 

马锐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2017 年 12 月 8 日至今)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等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公司相关定期报告和《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披露不准确、不完整的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

决定对陈永洪、马锐采取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二、公司整改的说明 

(一) 关于公司治理运作不规范 

公司 2017 年度部分理财协议中仍存在使用“李旭亮”印鉴的情况。出现该情



况的主要原因为：1、公司银行账户较多，印鉴更新不及时；2、部分银行账户

开具支票，变更印鉴会影响到供应商支票承兑入账，需要等到供应商承兑入账后

再进行更换。截至 2017 年底，公司已经完成了所有银行账户印鉴更新，公司将

高度重视该事项，杜绝类似事项的再次发生。 

(二)关于对子公司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2016 年 8 月 16 日公司完成收购广州龙文的工商变更登记，基于公司对龙文

原有管理层的信任，同时考虑到维持龙文整体架构的稳定，公司通过委托广州龙

文原有董事会和管理层对广州龙文实施管理，并要求其管理层做出承诺，服从勤

上股份的管理和监督，合法合规的开展运营和管理。公司在 2017 年底通过委派

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进驻广州龙文指导工作，并在 2018 年下半年通过教育事业

部相继委派人事行政，财务，内控等工作人员进驻广州龙文。 

2018 年 10 月 8 日，公司作为广州龙文的单一股东，出具了股东决定书，改

选了广州龙文董事会。目前广州龙文董事会成员为陈永洪先生(公司董事长)、贾

茜女士(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李伯阳女士(公司董事长助理)、陈淑贤女士(广州

龙文办公室主任)、黄岚女士(公司教育事业部内控经理)，陈永洪先生为广州龙文

董事长，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州龙文管理和控制。后期，公司将在各个层面加强对

广州龙文的管控，不断完善广州龙文的公司治理。 

(三)关于定期报告对部分事项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1、在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内，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2017 年 8

月 3 日、2017 年 8 月 10 日、2017 年 8 月 10 日、2017 年 9 月 29 日、2017 年

11 月 30 日、2017 年 12 月 12 日、2017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分别对购买的大额

理财产品逐笔通过临时公告形式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刻意隐瞒的情形。截至 2017

年末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金额 16,840 万元，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未到期金额 64,500 万元，合计未到期金额为 81,340 万元。编制 2017 年年度报

告期间，由于工作人员失误(笔误)，误将截至 2017 年底未到期理财金额错写成

4,600 万元，导致 2017 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中理财产品未到期余额披

露不准确。 

2、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相关事项的公告》；2016 年 12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公告》；2017 年 7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2017 年 9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2017 年 11 月 23 日，公司披

露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2017 年 12 月 15 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2017

年期间公司发生的所有担保事项均无遗漏的通过临时公告进行了披露。 

编制 2017 年年报报告期间，公司在对上述已履行临时披露的担保事项汇总

统计时，由于工作人员失误，遗漏披露两笔对深圳市彩易达光电有限公司的担保

事项。 

公司将及时披露更正公告，对上述问题予以更正。 

(四)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按计划投资 

公司后续将及时披露更正公告，对上述问题予以更正，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

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上述问题高度重视，将深刻反思在信息披露、内部控

制制度建设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公司将严格按照广东证监局的要求，进

一步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切实履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职责，进一

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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